
(一) 

T T  2 1 / 2 0 2 1 補充資料  

 

消防處的 回覆  

 

提問 9 ( a )  

 

消 防 通 訊 中 心 於 二 零 二 一 年 六 月 十 三 日 下 午 二 時 五 十 四 分 共 接 到

一宗有關大涌橋路交通意外的求助個案。  

 

提問 9 ( b )  

 

在該宗交通意外，首輛到達意外現場的消防車輛為沙田消防局的油

壓升降台。詳細資料表列如下：  

 

消防車  沙田消防局 /升降台  

調派時間  1 4 : 5 5  

到場時間  1 4 : 5 9  

職級  高級消防隊長  消防隊目  消防員  

人數  1  0  5  

 

提問 9 ( c )  

 

該宗意外所調派的消防車輛的資料表列如下：  

 

 

 

消防車種類  所屬消防局 /單位  調派時間  到場時間  

照明車  小瀝源消防局  1 4 : 5 5  1 5 : 0 4  

油壓升降台  沙田消防局  1 4 : 5 5  1 4 : 5 9  

細搶救車  沙田消防局  1 4 : 5 5  1 4 : 5 9  

拯救車  田心消防局  1 4 : 5 6  1 5 : 1 2  

事故安全車  荔景消防局  1 4 : 5 7  1 5 : 2 3  

大搶救車  旺角消防局  1 5 : 0 0  1 5 : 1 6  

多用途客貨車  荔景消防局  1 6 : 2 0  1 7 : 0 7  

流動指揮車  沙田消防局  1 6 : 2 5  1 6 : 4 3  

多用途客貨車  屯門消防局  1 6 : 3 1  1 7 : 1 7  



(二) 

提問 9 ( d )  

 

是次意外，本處共派出 4 4 名消防人員及 2 4 名救護人員。  

 

提問 9 ( e )  

 

消防處於 1 4 5 4 時接報後，隨即調派沙田救護站的 A 6 1 6 急救醫療

電單車、 3 輛沙田救護站的救護車、 2 輛田心救護站的救護車、 1 輛

荃灣救護站的 A 7 1 7 快速應變急救車、1 輛長沙 灣救護站的 A 8 11 輔

助醫療裝備車及 1 輛何文田救護 站的 A 8 0 0 流動 傷者治療車前往事

故現場。 A 6 1 6 急救醫療電單車於 1 5 0 1 時到達事故現場；而首 3 輛

救護車亦同時於 1 5 0 2 時到達事故現場。  

 

提問 9 ( f )  

 

消防處於是次交通意外事故中一共派出 6 輛救護車、 1 輛急救醫 療

電單車、 1 輛快 速應變急救車、 1 輛輔助醫療裝 備車及 1 輛流動 傷

者治療車參與救援，合共 2 4 名 救護人員，當中包括 3 名主任級 人

員於事故中執行指揮救援工作。參與救援的車輛詳情如下：  

 

所屬救護站 /單位  調派時間  到達現場

時間  

急救醫療電單車 A 6 1 6  (隸屬沙田救護站 )  1 4 : 5 5  1 5 : 0 1  

救護車 A 2 5 9  (隸屬田心救護站 )  1 4 : 5 5  1 5 : 0 2  

救護車 A 5 5 2  (隸屬田心救護站 )  1 4 : 5 5  1 5 : 0 2  

救護車 A 5 9 3  (隸屬沙田救護站 )  1 4 : 5 5  1 5 : 0 2  

救護車 A 2 8 7  (隸屬沙田救護站 )  1 4 : 5 5  1 5 : 0 3  

救護車 A 2 3 7  (隸屬沙田救護站 )  1 4 : 5 5  1 5 : 0 3  

救護車 A 3 9 5  (隸屬荃灣救護站 )  1 4 : 5 6  1 5 : 11  

快速應變急救車 A 7 1 7  (隸屬荃灣救護站 )  1 4 : 5 5  1 5 : 2 1  

輔助醫療裝備車 A 8 11  (隸屬長沙灣救護站 )  1 4 : 5 5  1 5 : 2 2  

流動傷者治療車 A 8 0 0  (隸屬何文田救護站 )  1 4 : 5 5  1 5 : 3 1  

 

提問 9 ( g )  

 

事故中現場共涉及 8 名傷者。包 括 1 名傷者被介 定為明顯死亡； 2

名傷者傷勢為“嚴重”，主要不適為頭部受傷；1 名傷者傷勢為“普



(三) 

通”，主要不適為頸部痛及擦傷；其餘 4 名傷者傷勢均為“輕傷”。

該 名 被 介 定 為 明 顯 死 亡 的 傷 者 及 其 中 1 名 傷 勢 嚴 重 的 傷 者 分 別 於

1 5 1 0 時及 1 5 1 2 時從肇事的車輛中被救出；其餘 6 名傷者則於 1 5 0 2

時前已自行離開車廂，並於安全位置等待處理傷勢。  

 

傷者被救出時的情況  

(紅、黃、綠或黑 )  

傷者被救出的時

間  

傷者被分類的  

時間  

1 名黑色傷者  

 

1 5 1 0 時  1 5 0 2 時  

1 名紅色傷者  

頭部受傷  

1 5 1 2 時  1 5 0 2 時  

1 名紅色傷者  

頭部受傷  

1 5 0 2 時前  

(自行離開車廂 )  

1 5 0 2 時  

1 名黃色傷者  

頸部痛及擦傷  

1 5 0 2 時前  

(自行離開車廂 )  

1 5 0 2 時  

4 名綠色傷者  

(主要傷勢包括胸部受傷、上

肢、下肢輕微受傷及背部疼

痛等 )  

1 5 0 2 時前  

(自行離開車廂 )  

1 5 0 2 時  

 

提問 9 ( h )  

 

消防處於該宗意外中於大涌橋路交通意外現場設立臨時指揮中心，

並 由 一 名 助 理 消 防 區 長 及 一 名 救 護 主 任 分 別 統 籌 救 援 及 傷 者 治 理

的指揮工作。  

 

香港警務 處綜合回覆  

 

提問 11  

 

警方於 2 0 2 1 年 6 月 1 3 日下午 2 時 5 2 分，接獲一宗小巴交通意外

報告，地點為大涌橋路沙田圍路。緊急控制中心派出新界南交通執

行及管制組及沙田分區人員到場處理事件，人員於 5 分鐘到場，並

即時作出救援行動。此外沙田交通隊及沙田交通管制隊成員亦有到

場支援，救出小巴內的多名傷者，協助維持秩序及進行封路改道措

施等。新界南交通執行及管制組人員於意外現場馬路旁、則設立臨

時指揮站與總區控制中心保持聯絡，協調各部門的支援行動。因為



(四) 

事件已進入司法程序，故警方未能披露相關案情。  

 

社會福利 署 (社署 )的綜合回 覆  

 

提問 1 2  

 

有 關 二 零 二 一 年 六 月 十 三 日 在 沙 田 大 涌 橋 路 近 河 畔 花 園 發 生 的 交

通意外，社署派駐威爾斯親王醫院的醫務社工已接觸受影響的人士

及 /或其家人，了 解他們的需要和提供情緒支援，而相關服務單位亦

已為送往其他醫院的傷者提供協助。  

 

至於在意外中不幸離世的司機，社署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的社工已聯

絡當事人的家屬，並會繼續跟進個案以提供所需支援。  


